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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培養研究生閱讀科學文章、學習新知、教學講演、科學論文寫作技巧、及批判和討論

之能力，專題討論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以下稱本所)必修課程。 

二、每學期一學分共計四學分，採五年學碩、研究所一、二年級合班上課。每學年依各學組

五年學碩、碩士班一、二年級人數及組別特色分為 2-4 班進行，其中一班為外籍生。本該

選修原班別之本籍生願意參與外籍生班別，或因上課時間無法配合原班別上課時段，可

提出 申請改選修外籍生班別。上課每班各聘課程主負責教師一名，負責學生報告安排及

主持討論會，所有學生必須出席所屬班級之專題討論。每學期第一節課由主負責教師向

所有學生說明本要點。 

三、專題討論報告內容：每學期學生與其指導教授討論後揀選最近三年之原著論文，不得為

case report，且不得為指導教授發表之論文。研究生依程序表於排定日期報告。報告研究

生應閱讀所有相關文獻，並充分了解原著論文之細節。所有學生也應於課程開始前閱讀

當天報告論文。 

1. 研一及五年學碩同學：以中文報告。 

2. 研二同學：上學期先以中文做期刊論文報告，再以英文針對其碩士論文研究內容做五分

鐘 mini proposal 之進度報告，並解釋與該篇期刊論文的關聯。 

3. 研二同學：下學期以英文針對其碩士論文研究內容及進度做報告，需包括 introduction、

hypothesis、methods and materials、現有 result 及 discussion。研二同學下學期若因更換

研究領域或其他因素，無法針對碩論研究內容及進度做報告時，得以英文做期刊論文

報告。 

四、專題討論報告順序及次數：每學期開學前由每班之課程主負責教師依本所辦事員提供之

各組學生名單排定，上學期由研二同學開始報告，再由研一、五年學碩同學依序報告；

下學期由研一、五年學碩同學開始報告，研二同學須於 6 月底前報告完畢。開學後主負

責教師再依實際修課名單調整報告順序及次數。 

五、摘要撰寫： 

每位學生需依據要報告之論文內容重新撰寫摘要（A4 一頁），五年學碩和研一同學以中

文或英文撰寫，研二同學以英文撰寫。摘要內容需包括研究動機、實驗方法、結果、討

論及參考文獻，格式參見附件一。完成後需請指導教授修正及簽名並上傳至 Turnitin 比

對。 

六、繳交 Seminar 報告內容時間：所有同學需於學期初，於主負責教師規定的時間內，繳交報

告論文之主題及文章出處，並於報告前一週將撰寫之摘要、報告論文和 Turnitin 比對報告

以電子檔方式同時寄送給所有當天出席之教師、助教及所有同班同學，另外於報告當天

提供摘要紙本給所有出席之教師。若發生學生漏寄情形，該週參加教師對該報告學生評

分時，得直接扣分。 

七、學生如欲更動報告時間，請於二週前徵得欲交換時間的學生及其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

簽報，格式參見附件二，並通知雙方指導教授及課程主負責教師後始得異動。 

八、 所有簡報以英文製作為主。25-30 分鐘為論文報告，10 分鐘為同學提問討論，另外 10 分

鐘為出席教師提問，最後由報告學生之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之代理人總結。 

九、 討論會由課程 2 位主負責教師共同主持並針對學生報告做結論，決定並告知該週報告/課



後補救及格與否、是否要求重報、是否需課後補強 email回覆予所有師生，或給予其他補

救機會。為求討論會之成效，另邀請三位以上老師及報告學生之指導教授參加，並給予

足以辨別報告表現優劣之分數；另可於每堂課程針對摘要撰寫或當天課程進行課後討

論。 

十、  學生成績依下列各項評定： 

1.  出席老師評分之平均分數佔總學期成績 50%；評分表格如附件三。 

2.  2 位主負責老師共同針對一起上課之所有學生所繳交之摘要做整體評比佔總學期成績

10%。 

3.  學生互評之平均分數佔總學期成績 10%；評分表格如附件四。 

4. 學生參與度佔總學期成績 30%：其中 10%包含課堂出席率、提問 3 次、參與課堂外學術

演講 2 次；另外 20%由主負責教師斟酌學生上課表現、提問與課堂參與度予以給分。 

5. 所有學生每學期皆至少提問 3 次；未達 3 次者本項成績不計；超過 3 次者，由主負責教

師斟酌加分；發言條表格如附件五。所有學生必須參加當學期課堂外之學術性相關專

題演講 2 次，並於學期結束前，繳交 150-300字心得並附上 turnitin比對結果，給課程主

負責教師，心得少於 150字者，該次心得繳交不予採計，格式參見附件六。討論會後，

報告學生須針對討論時無法正確回應之問題尋找答案，並整理成紙本報告於一週內寄給

所有出席教師及同學。 

十一、學生因故或因病不能參與者，應於課程開始前或病假事後，向課程主負責教師請假。上

課 15 分鐘後算遲到，因特殊理由遲到者，需向主負責老師說明及請假。因故或因病遲

到或早退者酌予扣分，缺席四次(含)者該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論。學生請勿在上課時間飲

食、使用電腦、接聽電話及傳訊息（包含使用 FB，line 等通訊軟體）；手機鈴聲需調整

至靜音或震動。 

十二、每學期初及期末，由所長或所長指定之代理人，召集每班之主負責教師舉行課前協調及

期末討論會議，以利課程進行。 

十三、本實施要點經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